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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年报问询函 
 

公司部年报问询函〔2018〕第 66 号 

 

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

我部在对你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（以下简称“年报”）事后审

查中关注如下事项： 

一、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大物产涉嫌操纵期货市场案 

2018年 4月 12日，公司披露《重大风险事项进展公告》，公告

称公司子公司远大物产接到辽宁省抚顺市人民检察院的电话，告知远

大物产涉嫌操纵市场案，远大物产控股 70%的子公司远大石化已将

5.60亿元扣押款划至有关部门指定账户。 

1. 鉴于远大物产为公司核心经营主体，请公司详细说明上述涉

嫌操纵期货市场案是否存在除扣押款外的对公司财务报告的影响，请

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 请公司说明目前远大物产日常经营活动的开展是否受到该事

项影响，包括但不限于远大物产期货衍生品等开户、交易、交割等活

动。如有，请公司详细说明并分析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情况。 

3. 2017年公司累计为远大石化提供担保额度 12.6亿元，实际提

供担保 4.8亿元。鉴于远大石化已将 5.60亿元扣押款划至有关部门指

定账户，要求公司结合被担保人最新的财务数据、经营状况详细评估

被担保人的履约能力，上市公司担保责任履行的可能性及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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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年报显示，受上述事件的影响，公司年审会计机构天衡会计

师事务所对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，导

致公司目前计算的远大物产累计实现实际净利润数存在不确定性，无

法准确计算出交易对方的应补偿金额。 

请公司测算根据审计后的财务数据，相关重组交易对手方应补偿

的股份及现金的具体情况；公司目前与交易对手方和中介机构就业绩

补偿讨论的进展情况，并明确交易对手方出具业绩补偿方案的具体期

限。 

5. 根据公司内控自我评价报告，公司将上述事项认定为存在非

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，请公司说明相关认定的主要原因及合理

性，并分析说明目前的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是否有效以及未来具体

整改计划。 

二、衍生品金融资产及负债 

年报显示，2017年末衍生金融资产金额为 36,097,819.67元，衍

生金融负债金额为 149,579,835.97元；衍生金融资产和衍生金融负债

为公司之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在期货经纪公司

和电子交易中心从事衍生金融工具投资期末持有的合约价值；衍生品

投资情况中期末投资金额为 718,293.06万元。 

1．请你公司根据《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第 7.2.22条的

相关要求，在年报中对已经开展的衍生品交易相关信息予以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衍生品交易持仓信息披露情况所采用的分类方式和

标准； 

（2）已交易的衍生品是否存在与其风险对冲资产；如有，补充披

露资产组合的浮动盈亏变化情况及对公司当期损益的影响；如无，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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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原因及公司期现货有效结合的经营模式下选取衍生品投资品种的

具体依据； 

（3）衍生品持仓的风险分析及控制措施，包括但不限于市场风险、

流动性风险、信用风险、操作风险、法律风险等； 

（4）补充披露对衍生品公允价值的分析具体使用的方法及相关假

设与参数的设定。 

2．请你公司结合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衍生品投资保证金额度及

杠杆情况，说明衍生金融资产金额、衍生金融负债金额与衍生品投资

情况中期末投资金额的匹配关系。 

3．请公司按月份分类别列示期货和现货头寸的匹配情况，按类

别列示截至报告期末尚未结清的期货敞口情况。 

4．请公司说明衍生金融资产、衍生金融负债第一层次公允价值

计量与第二层次公允价值计量的划分标准和依据。 

三、其他问题 

1．你公司年报显示，前五大客户中第三大客户为“中国石化化

工销售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”，第四大客户为“台化塑胶（宁波）有

限公司”。前五大供应商中第二大供应商为“台塑+台化”，第三大

供应商为“中国石化”。请你公司（1）补充披露第二大供应商和第

三大供应商的全称。（2）说明公司第三大客户和第三大供应商，第

四大客户和第二大供应商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如是，请明确说明

关联关系的构成，公司对存在关联关系的客户和供应商进行交易行为

的合理性和定价公允性。（3）请会计师对相关销售和采购行为是否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发表明确核查意见并提供具体审计程序。 

2．请公司列示最近三年前十大客户和前十大供应商及对应的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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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、采购金额，说明前十大客户、前十大供应商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

制人、控股股东、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

关系，前十大客户和前十大供应商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3.年报显示，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中往来款项金额为

101,277,453.63 元，请你公司说明上述往来款主要涉及的单位名称、

形成原因、是否形成资金占用及具体账龄情况，如存在长期未收回的，

说明长期未收回的原因及预计能否收回。 

4. 请公司结合年报”主营业务分析”中商品贸易存货的披露情

况，说明本年度存货的变动情况，并结合公司 2017年经营规模扩大、

业务量增加同时采购量减少的经营情况，说明上述存货变动的合理性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涉及需披露的，请及时履行

披露义务，并在 5月 21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派

出机构。 

特此函告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18年 5月 15日 

 


